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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月2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6-14），公告披露后,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发来《关于对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6]

第74号）（以下简称“函”）对我公司公告内容重点关注了如下问题： 

1、你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披露《关于申请支付泰达建设集团 2015 年

度贷款担保费的议案》称：“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建设集团”）为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根据控股股东上级单位天津泰达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相关规定，公司需支付担保费。2015 年度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共为公司 25.88 亿元借款提供担保，按照实际担保期限及收费标准计算，公

司 2015 年度共需向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 1196.38 万元。”你

公司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查，你公司曾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披露《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建设集团为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公司支付担保费用。预计 2015 年发生担保金额在 40 亿元以内，担保费率为 0.5%

—1%，预计 2015 年公司支付担保费用在 4000 万元以内。上述议案被你公司股

东大会否决。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相关关联交易议案已经股东大会否决的情况下，再次将

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历年控

股股东为你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情况及控股股东实际发生担保风险及损失情况，

说明你公司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的必要性及担保费率的合理性。请你公司独

立董事对上述问题发表专项意见。 

2、你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预计 2016 年发生的经常性关

联交易的公告》，再次将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事项作为日常关联交易进行年度



预计。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0.2.11 条规定，你公司向

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的交易不属于日常关联交易，请及时更正。 

对上述问题，公司回复说明如下： 

1、我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集团”）

为我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根据控股股东上级单位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相关

规定，我公司2015年度共需向建设集团支付担保费1196.38万元。2015年3月，由

于我公司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即根据控股股东建设集团为我公司提

供贷款担保额，支付相应担保费用的议案被公司股东大会否决，上述担保费一直

未支付。 

根据天津市国资委下发的《天津市市管企业担保事项管理办法》中，“不能

按约定及时足额交纳担保费用的，市管企业及其所属企业不得提供担保”，以及

控股股东上级单位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发的《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担保管理规定》中“未及时足额缴纳担保管理费的被担保人，风险控制部将视

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并有权拒绝受理其他的担保申请”的规定，若我

公司不能向建设集团及时缴纳应支付的担保费，建设集团存在停止提供担保的可

能。届时，我公司脱离了国有控股股东提供有力的担保支持，金融机构授信规模

必将受到影响，融资工作将出现困难，进而影响公司资金链安全。为此，我公司

再次将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希望顺利通过，进而得

到控股股东一如既往的支持。 

近年来，公司资金状况一直处于平稳状态，资金风险可控，未出现过贷款逾

期及违约事项发生，在金融机构中保持良好信誉，并最大限度地得到金融机构的

信贷支持。这也得益于控股股东建设集团对我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支持以及金融

机构对建设集团担保能力的认可。具体担保金额及担保费如下： 

2012年度提供担保金额为39.36亿元，按照实际担保期限及收费标准计算，

担保费为1989.68万元； 

2013年度提供担保金额为38.83亿元，按照实际担保期限及收费标准计算，

担保费为2473.62万元； 

2014年度提供担保金额为30.15亿元，按照实际担保期限及收费标准计算，

担保费为1359.76万元； 



2015年度提供担保金额为25.88亿元，按照实际担保期限及收费标准计算，

担保费为1196.38万元（尚未支付）。 

控股股东建设集团对我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支持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金融机

构对其担保能力的认可，使我公司融资工作顺利开展；另一方面能够降低我公司

的融资成本。如果失去控股股东建设集团提供贷款担保支持，金融机构贷款必然

会被压缩，将会对公司资金安排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对公司经营也会产生相应的

影响。控股股东建设集团收取我公司的担保费用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担保费率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较为合理。 

公司独立董事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中要求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实与审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支持是非常必要的，能够降低公司融

资成本,如果上市公司失去控股股东提供贷款担保支持会对公司资金安排造成影

响,对公司经营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 

（2）控股股东建设集团收取我公司的担保费用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

定，担保费率低于平均水平，较为合理。 

综上，我们认为，关联方泰达建设集团为我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有助于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的开展，公司向控股股东支付的担保费率定价公允、合理，遵循了

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 

2、对于函中提出要求我公司对《关于预计 2016年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的

公告》进行更正的问题，公司已及时对公告进行了修正，并将于 2016年 5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关于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的更

正公告》（公告编号：2016-23）、《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度担

保费用的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16-24）。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月 11 日 




